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8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8月27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 （星期二）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开始时间（2019年8月

26日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9年8月27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波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02,369,7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38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29,797,9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80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2,571,7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578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6,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6,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03％。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1:�关于拟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3,880,993 74.4819％ 45,868,731 25.5181％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6,400 100.00% 0 0% 0 0%

审议结果：通过。

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诚环保” ），公司持有其55%股份，持有

嘉诚环保45%股份的另一方股东为李华青女士，同时，李华青女士为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提

案中，由于李华青女士未按出资比例对嘉诚环保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因此，李华青女士及其一致行动

人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本提案的关联股东，李华青女士持有的22,619,999股及石

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6,444,444股在本提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

提案2:关于修改发行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用途的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02,369,723 100.00% 0 0%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6,400 100.00% 0 0% 0 0%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唐诗。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7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19]� A0439号

致：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 ）接受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

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新议案

的提出、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

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

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和《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席了公司2019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1．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 2019年8月10日，公司董事会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渤海水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所律师经查验认为，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公

告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业已超过十五日；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及审议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股权

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内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程序、公告及临时提案的提出及公告符

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董事会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关于拟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提案》；

（2）《关于修改发行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用途的提案》。

经查验，以上议案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已在本次股东大会公告中列

明，议案内容已充分披露。

3．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星期二）14：30；网络投票时

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星期二）9:30至11:30，13:

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9年8月26日15:00）至投票结

束时间（2019年8月27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4．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地点为：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表决方式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进行。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应为：

1． 截止2019年8月20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可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本所律师查验，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29,797,9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805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72,571,79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5785%。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不存在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及其代表的股份表决权有出席无效、代理无效或导致潜在纠纷的情况。

三、关于新议案的提出

经本所律师见证，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股东提出新的议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对全部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监票人、计票人和本所律师共同进

行监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表决议案（1）时相关股东回避，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

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五、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需经相关股东回避后，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2）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已在相关股东回避后，经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2）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表决时已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详见公司发布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 冠 唐 诗

2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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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于2018年8月28

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并于8月30日完成发行。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18年9月4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广州市浪奇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情况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9）。为保

证本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兑付资金，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短期融资券基本情况：

短期融资券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

短期融资券代码:041800322

短期融资券简称：18浪奇CP001

本期发行金额：2.5亿元

短期融资券期限：365天；

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按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发行；

起息日：2018年8月30日；

到期（兑付）日：2019年8月30日；

发行利率：6.77%；

主承销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银行

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兑付日划付至债

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

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

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

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智敏

联系方式：020-82161128转6266

2、主承销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戴莹

联系方式：010-66109649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翔、李甍

联系方式：010-63639406、010-63639381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艺丹、汪茜

联系方式：021-63323840、021-63325279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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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8月23日以邮件和短信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8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表决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盛世天城违建房计提政府处罚罚

款和局部整改费用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充金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盛世天城”项目存在违建。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

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根据行业处理

违建的先例，违建合法化一般需要组织政府部门联席论证会议，并对违建进行局部整改” 的规定，“盛

世天城”项目违建部分存在被政府处罚及被要求整改的风险，公司拟计提政府处罚罚款和局部整改费

用。

截至2019年06月止，违建部分原值6288.21万元，累计提折旧金额408.04万元，净值5880.16万元。

从稳健原则出发，公司拟在2019年度半年度报告中计提政府处罚费用和局部整改费用。 考虑到违

建时间较长，违建面积较大，综合考虑可能会有加处罚款或滞纳金，故总计按10%计算；同时违建局部

整改， 一般需不影响外部市容市貌， 局部拆除局部加固， 预计需350万元， 故合计计提6288*10%

+350=978.8万元。

公司计提预计负债978.8万元， 将减少公司 2019�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78.8万

元。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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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等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申请授信额度情况概述

当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紧张，且出现贷款逾期，为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拟向银行和其他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和其他融资机构无关联关系）。 为有序落实融资事项、提高

融资工作效率，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截至2020年1

月前公司的融资额度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银行和其他机构借贷。

该议案已于2019年8月26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申请授信额度事宜有效期自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前有效。

在股东大会批准授信额度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全权代表公司与

银行和其他融资机构办理相关授信额度申请事宜，并签署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申请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

进公司发展，本次申请授信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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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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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8月27日（星期二）下午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15:00至2019年8月27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展诚大道8号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吴少英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股东11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349,085,7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473,544,840股的23.6902%，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东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8,356,9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

473,544,840股的23.6407%；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人， 代表股份728,85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1,

473,544,840股的0.0495%。

3、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吴少英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经与会股东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关于签订大麻二酚萃取设备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露笑集团有限公司、李伯英女士、鲁烈水先生、李陈永先生代表的274,939,610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4,146,1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4,146,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081,1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87%；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4,859,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

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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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组进展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发行股份购买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38.72%股权、南京金江冶金炉料有限公司38.72%股权，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南钢钢铁

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证券代码：600282）自2019年4月26日开

市起停牌。

2019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详见公司2019年5月8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

案（摘要）》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 ）的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于2019年5月8日开市起复牌。

2019年5月2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2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及相关中

介机构就《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与回复，并对本次重组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修订、

补充和完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交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2019年5月28日、2019年6月29日、2019年7月27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组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19-056、临2019-064、临2019-072），披露本次重组进展的相关信

息。

二、本次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有序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 本次重组相关的尽职调查、审

计、 评估等工作已基本完成。 公司与交易对方正在就本次重组的交易作价等事项做进一步的磋商与谈

判。

三、风险提示

本次重组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且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

方可正式实施，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

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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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8）晋01民初879号、904号、905号、906号、907

号、908号、909号、1070号、1071号、1072号、1073号、1074号、1075号、1085号和（2019）晋01民初214

号、233号、235号、300号、302号、360号、363号《民事判决书》。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22日、10月10日、11月7日、2019年4月8日、4月20日、4月30日发布了《关于

诉讼事项的公告》，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9月22日、10月10日、11月7日、2019年4月8日、4月20日、4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临2018-097、 临2018-102、 临2018-114、临

2019-09、临2019-019、临2019-021）。

三、判决情况

1、关于（2018）晋01民初87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差额损失2,238,129元、佣金6,714元，共

计2,244,843元；被告支付同期利息6,109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吉友利投资损失人

民币556,387.4元；驳回原告吉友利的其他诉讼请求。

2、关于（2018）晋01民初90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差额损失14,888.28元、手续费4.47元、印花

税14.89元、利息17.68元，以上共计14,925.3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素芳投资损失人

民币2,985.06元；驳回原告杨素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3、关于（2018）晋01民初90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差额损失34,164.57元、手续费10.25元、印

花税34.16元、利息74.50元，以上共计34,283.48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汤海兰投资损失人

民币6,856.7元；驳回原告汤海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4、关于（2018）晋01民初90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差额损失110,208元、手续费33.06元、印花

税110.21元、利息204.92元，以上共计110,556.19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天勤投资损失人

民币22,111.24元；驳回原告赵天勤的其他诉讼请求。

5、关于（2018）晋01民初90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差额损失32,186元、手续费9.65元、印花税

32.19、利息60.16元，以上共计32,288.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牛晋刚投资损失人

民币6,457.6元；驳回原告牛晋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6、关于（2018）晋01民初908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差额损失269,322.3元、手续费80.79元、印

花税269.32元、利息498.4元，以上共计270,170.81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亮投资损失人民

币54,034.16元；驳回原告李亮的其他诉讼请求。

7、关于（2018）晋01民初90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差额损失597,477.47元、手续费179.24元、

印花税597.48元、利息1,100.01元，以上共计599,354.2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培堂投资损失人

民币101,821.52元；驳回原告王培堂的其他诉讼请求。

8、关于（2018）晋01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差额损失8,755元、佣金8.76元、印花税8.76

元、利息41.88元，以上共计8,814.4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颜文燊投资损失人

民币1,762.88元；驳回原告颜文燊的其他诉讼请求。

9、关于（2018）晋01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共计56,899.24元（其中损失赔偿金额为56,

280元、佣金损失56.28元、印花税损失56.28元、利息506.68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海韵投资损失人

民币250.5元；驳回原告张海韵的其他诉讼请求。

10、关于（2018）晋01民初107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共计31,118.55元（其中损失赔偿金额为30,

888元、佣金损失30.89元、印花税损失30.89元、利息168.77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马爱东投资损失人

民币9,526.6元；驳回原告马爱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11、关于（2018）晋01民初107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共计10,582.26元（其中损失赔偿金额为10,

424.4元、佣金损失10.42元、印花税损失10.42元、利息137.0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熊勤投资损失人民

币3,277.4元；驳回原告熊勤的其他诉讼请求。

12、关于（2018）晋01民初107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共计2,958.38元 （其中损失赔偿金额为2,

940元、佣金损失2.9元、印花税损失2.9元、利息12.58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枫投资损失人民

币591.68元；驳回原告江枫的其他诉讼请求。

13、关于（2018）晋01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共计3,819.05元（其中损失赔偿金额为3,795

元、佣金损失3.8元、印花税损失3.8元、利息17.05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颜美玲投资损失人

民币763.81元；驳回原告颜美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14、关于（2018）晋01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共计75,171.36元（其中损失赔偿金额为74,

300.4元、佣金损失74.3元、印花税损失74.3元、利息722.36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鲍忠庆投资损失人

民币18,648.8元；驳回原告鲍忠庆的其他诉讼请求。

15、关于（2019）晋01民初21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共计233,075元（其中损失赔偿金额为232,

464元、佣金损失69元、利息54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肖慧敏投资损失人

民币46,615元；驳回原告肖慧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16、关于（2019）晋01民初23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损失142,139.71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倪志彬投资损失人

民币28,427.94元；驳回原告倪志彬的其他诉讼请求。

17、关于（2019）晋01民初23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损失390,679.8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史文军投资损失人

民币78,135.96元；驳回原告史文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18、关于（2019）晋01民初30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损失差额62,208.00元、 佣金和印花税损失

124.42元，合计62,332.4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汤伟平投资损失人

民币12,466.48元；驳回原告汤伟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19、关于（2019）晋01民初30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115,370.06、佣金和印花税损

失230.74元，合计115,600.8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林投资损失人民

币23,120.16元；驳回原告李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20、关于（2019）晋01民初36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32,730元。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强投资损失人民

币6,546元；驳回原告陈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21、关于（2019）晋01民初36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196,508元。

判决结果：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姚桂根投资损失人

民币39,301.6元；驳回原告姚桂根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针对上述案件的判决结果，公司将综合研判后决定是否向法院提出上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六、备查文件

（2018）晋01民初879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904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905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906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907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908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909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1072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1073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1074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214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233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235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300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302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360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363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7日

关于新增中信期货为上投摩根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与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

货” ）签订销售代理协议，现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中信期货为本公司如下基金的销售代理机构。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代码

1 000073

上投摩根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0256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 000328

上投摩根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0377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5 000378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6 000457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0524

上投摩根民生需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00616

上投摩根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9 000617

上投摩根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0 000839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1 000840

上投摩根纯债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2 000887

上投摩根稳进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0889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4 000890

上投摩根纯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5 001009

上投摩根安全战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1126

上投摩根卓越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1192

上投摩根整合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01219

上投摩根动态多因子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1313

上投摩根智慧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1482

上投摩根新兴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001538

上投摩根科技前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001766

上投摩根医疗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1795

上投摩根文体休闲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001947

上投摩根安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5 001984

上投摩根中国生物医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

26 002654

上投摩根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002845

上投摩根安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28 003243

上投摩根中国世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

29 003629

上投摩根全球多元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

30 004361

上投摩根安通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1 004362

上投摩根安通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32 004606

上投摩根优选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004627

上投摩根岁岁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4 004628

上投摩根岁岁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35 004738

上投摩根安隆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6 004739

上投摩根安隆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37 004823

上投摩根安裕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8 004824

上投摩根安裕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39 005051

上投摩根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A

40 005052

上投摩根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C

41 005120

上投摩根量化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005366

上投摩根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43 005367

上投摩根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44 005593

上投摩根创新商业模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005613

上投摩根富时发达市场

REITs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

46 005701

上投摩根香港精选港股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 005983

上投摩根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006042

上投摩根尚睿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49 006250

上投摩根动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006282

上投摩根欧洲动力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51 006890

上投摩根领先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370010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

A

53 370021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54 370022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55 370023

上投摩根中证消费服务领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 370024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 370027

上投摩根智选

30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 371020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59 371120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60 372010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61 372110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62 373010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63 373020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 375010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65 376510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6 377010

上投摩根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377016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

68 377020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 377150

上投摩根健康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 377240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71 377530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72 378006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

73 378010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 378546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

75 379010

上投摩根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上述基金发行、销售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该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及基金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期货

各营业网点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公司网址：www.citicsf.com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网址：www.CIFM.com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2019-026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

GMP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获悉，子公司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科技）所属制药厂车间及生产线经过现场检查和技术审核，符合《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要求，收到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现将相关信

息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

生产地址：1、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小谷店村西；2、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3、北

京市通州区东永和屯村东201号1幢等6幢（北京同仁堂通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4、北京市平谷区峪口

经济技术开发区1区30号；5、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贵大街26号；6、北

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5号。

证书编号：BJ20190442

认证范围：1、中药前处理；2、中药提取（集团内共用）；3、中药提取（集团内共用）；4、丸剂（水蜜

丸、水丸、浓缩丸）；5、中药前处理；6、丸剂（水丸、浓缩丸、微丸、糊丸）。

发证日期：2019年8月9日

有效期至：2024年8月8日

二、GMP证书所涉及生产线情况

序号 生产线名称 生产线设计产能 代表产品

1

中药前处理生产线

（

位于大兴

区青云店

）

净料加工量

：

1500

万公斤

/

年

原料粉碎量

：

1000

万公斤

/

年

该生产线为产品生产的前工序

，

并

无相应代表产品

2

中药前处理生产线

（

位于大兴

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

中药粉碎生产线

：

500

万公斤

/

年

净制生产线

：

20-30

万公斤

/

年

该生产线为产品生产的前工序

，

并

无相应代表产品

3

中药提取生产线

（

位于玉田县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

600

万公斤

/

年

该生产线为产品生产的前工序

，

并

无相应代表产品

4

中药提取生产线

（

位于同仁堂

通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350

万公斤

/

年

该生产线为产品生产的前工序

，

并

无相应代表产品

5

丸剂生产线

（

位于平谷区峪口

经济技术开发区

）

300

万公斤

/

年 养心安神丸

、

安神补心丸

6

丸剂生产线

（

位于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

）

300

万公斤

/

年 喉症丸

、

五粒回春丸

三、市场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剂型 功能主治 主要生产企业 市场同类产品

1

养心安神丸 丸剂

（

水丸

）

补肾益智

、

养心安神

。

用

于心肾不交 引起的少 眠

多梦

、

头晕心悸

、

耳鸣 健

忘

，

倦怠无力

。

同仁堂科技所属制药厂

、

贵阳德昌 祥药业有 限公

司

、

安徽仁和药业有限公

司

。

该产品共有

3

家企 业 获 得

批 准 文 号

。

同 仁 堂 科 技

2018

年该系列产品销售收

入约为人民币

340

万元

。

2

安神补心丸

丸剂

（

浓 缩

丸

）

养心安神

。

用 于心血不

足

、

虚火内扰所致的心悸

失眠

、

头晕耳鸣

。

同仁堂科技所属制药厂

、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

太

极集团四川绵阳 制药有

限公司等

。

该产品共有

62

家企业获得

批 准 文 号

。

同 仁 堂 科 技

2018

年该系列产品销售收

入约为人民币

307

万元

。

3

喉症丸 丸剂

（

水丸

）

清热解毒

、

消肿止痛

。

用

于咽炎

、

喉炎

、

扁桃体及

一般疮疖

。

同仁堂科技所属制药厂

、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

哈

药集团世一堂制药厂等

。

该产品共有

13

家企业获得

批 准 文 号

。

同 仁 堂 科 技

2018

年该系列产品销售收

入约为人民币

114

万元

。

4

五粒回春丸 丸剂

（

糊丸

）

宣肺透表

、

清热解毒

。

用

于小儿瘟毒 引起的头 痛

高烧

、

流涕多泪

、

咳嗽 气

促

，

烦躁口渴

，

麻疹初期

，

疹出不透

。

同仁堂科技所属制药厂

、

兰州佛慈 制药股份 有限

公司

、

陕西紫光辰剂药业

有限公司

。

该产品共有

7

家企 业 获 得

批 准 文 号

。

同 仁 堂 科 技

2018

年该系列产品销售收

入约为人民币

122

万元

。

注：

1.�以上资料来源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等资料；

2.�公司通过公开资料未能获得市场同类产品具体销售资料；

3.�上述统计结果可能不尽完善，仅做参考。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为同仁堂科技所属制药厂原有《药品GMP证书》 到期后的再认证， 上述车间或生产线通过

GMP认证并获得《药品GMP证书》，表明同仁堂科技相关生产线满足GMP要求。 本次同仁堂科技获得

《药品GMP证书》不会对本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鑫元合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9

年

8

月

28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鑫元合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鑫元合利定期开放

基金主代码

00584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

年

4

月

19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

鑫元

合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鑫元合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19

年

8

月

30

日

赎回起始日

2019

年

8

月

30

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2.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1.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或自

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至该封闭期首日的3个月对日（如该对日为非工作日或无该对

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止。 本基金自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进

入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本基金每个开放期原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且最长不超过10

个工作日。

2.自2019年8月30日起（含该日）至2019年9月5日（含该日）为本基金的开放期，在开放期内本基

金接受投资者的申购、赎回申请，敬请投资者留意，申购、赎回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时间。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人通过销售机构首次申购本基金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含申购费，下同），追加申

购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 投资人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0

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000元人民币。 已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投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但受追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

的业务规定为准。

2.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3.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4.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

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

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具体规定以相关公告为准。

5.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

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2�申购费率

投资者在申购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

费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

（

M

）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6%

100

万

≤M＜500

万元

0.4%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因红利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

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并在不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实

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

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3.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

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10份。某笔赎回导致基金份

额持有人在某一销售机构单个交易账户的份额余额少于10份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强制该基金份额持有

人全部赎回其在该销售机构单个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

调整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

取。 赎回费总额的25%应归基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但

对于持续持有基金份额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部计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具体

如下表所示：

持有时间

(Y)

赎回费率

Y＜7

天

1.5%

7

天

≤Y＜45

天

0.1%

Y≥45

天

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并在不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实

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

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率。

3.当本基金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

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机构名称：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909号12层

直销电话：021-20892066

直销传真：021-20892080

客服电话：400-606-6188

官方网址：www.xyamc.com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公司将根据《鑫元合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鑫元合利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

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

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

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

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介上。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2.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到或

者超过50%。 除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外，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3.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

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

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

2019-081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4月24日和2019年5月16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和2019年5月

1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0和2019-048）。

一、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2019年5月24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亿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龙口支行购买了结构

性存款，详细内容请见公司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1）。

2019年8月25日，该结构性存款已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收回本金1亿元，取得理财收益

950,000元，并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资金来源 产品名称

金额

（

万元

）

起息日 到期日

是

否

赎

回

投资收益

（

元

）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龙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

91

天

8,000 2019-08-05 2019-11-04

否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龙

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10,000 2019-06-10 2019-09-09

否

3

中国银行龙口开发区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10,000 2019-05-29 2019-07-03

是

335,616.44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龙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

性存款

2

个月

10,000 2019-05-31 2019-08-02

是

604,109.59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龙

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10,000 2019-05-27 2019-08-25

是

950,000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龙

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1

期

10,000 2019-04-17 2019-05-22

是

350,000

7

恒丰银行烟台分行 闲置募集资金

恒银创富

-

资产管理系

列

（

A

计划

）

2019

年第

9

期

2,000 2019-04-29 2019-10-29

否

8

兴业银行烟台分行 闲置募集资金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

4,000 2019-04-30 2019-07-30

是

368,986.30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龙

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10,000 2019-03-08 2019-06-06

是

964,166.67

10

中国银行龙口开发区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10,000 2019-02-19 2019-05-27

是

1,009,863.01

1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龙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

性存款

3

个月

10,000 2019-02-25 2019-05-27

是

972,328.77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龙

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1

期

10,000 2019-01-31 2019-03-06

是

370,000

13

兴业银行烟台分行 闲置募集资金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

4,000 2019-01-30 2019-04-30

是

374,794.52

1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龙

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10,000 2019-01-14 2019-04-14

是

1,061,666.67

1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龙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

性存款

61

天

10,000 2018-12-19 2019-2-18

是

735,342.47

1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1

期

10,000 2018-11-21 2018-12-26

是

350,000

1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龙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

性存款

26

天

10,000 2018-11-22 2018-12-18

是

260,000

18

中国银行龙口开发区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10,000 2018-11-16 2019-2-19

是

989,041.10

19

恒丰银行烟台分行 闲置募集资金

恒银创富

-

资产管理系

列

（

A

计划

）

2018

年第

153

期

10,000 2018-10-29 2019-1-29

是

1,066,191.78

20

兴业银行烟台分行 闲置募集资金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

4,000 2018-10-30 2019-01-29

是

398,904.11

2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龙

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10,000 2018-10-11 2019-01-09

是

1,013,611.11

22

中国银行烟台分行 闲置募集资金

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10,000 2018-10-10 2018-11-13

是

358,630.14

2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龙

口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1

期

10,000 2018-09-03 2018-10-08

是

340,277.78

24

中国银行烟台分行 闲置募集资金

中国银行人民币挂钩型

结构性存款

（

机构客户

）

10,000 2018-08-29 2018-10-8

是

356,164.38

三、备查文件

1、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B014

■ 2019年8月28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